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98年7月28日環署空字第0980065339C號令訂定發布，自即日生效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妥善審查環境影響評估開發案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增量抵換方式，提出處理建議，以供該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之參考，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適用於本署審查開發單位申請開發案之固定污染源位於二級或三級防制區，其新增排放量對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區或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有造成惡化之虞者，得採行之排放量抵換減量措施。
三、本署得遴聘專家學者進行排放量增量抵換審查。

四、開發單位得自同一空氣品質擴散影響區(以下簡稱空品區)之下列來源取得排放量增量抵換： 

（一）固定污染源採行具體防制設施之實際減量。

（二）改善交通工具使用方式、收購舊車或其他方式自移動污染源減少之排放量。

（三）洗掃街道減少之排放量。

（四）其他經本署認可之排放量。
前項空氣污染物減量計算基準，依附錄一至附錄三規定。
第一項空品區劃分如下：

（一）北部空品區：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及桃園縣。

（二）竹苗空品區：新竹市、新竹縣及苗栗縣。

（三）中部空品區：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及南投縣。

（四）雲嘉南空品區：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及台南市及台南縣。

（五）高屏空品區：高雄市、高雄縣及屏東縣。

（六）宜蘭空品區：宜蘭縣。

（七）花東空品區：花蓮縣及台東縣。

五、開發案之原生性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與其抵換來源之抵換比例原則如下：

（一）開發案位於二級防制區者為1：1。

（二）開發案位於三級防制區者為1：1.2。

衍生性空氣污染物與原生性空氣污染物抵換，除須符合前項規定外，開發單位另應提出兩者抵換比例模擬結果資料供審查之；未提出者，其比例原則如下：

（一）氮氧化物衍生細懸浮微粒與原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抵換比例為200：1。

（二）硫氧化物衍生細懸浮微粒與原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抵換比例為40：1。

（三）臭氧（O3）增量抵換空氣污染物為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及氮氧化物（NOx）。

六、開發單位依第四點規定取得之排放量增量抵換，應以下列方式說明其抵換具有同等之空氣品質維護效益：
（一）模擬期間模擬範圍內所有陸地上網格之各種申請排放污染物小時濃度變化量之總平均值應不得增加。
（二）使用網格模式或軌跡模式模擬者，開發前後模擬期間陸地上臭氧超過小時空氣品質標準，及懸浮微粒超過二十四小時空氣品質標準之網格面積×日數，應不得增加。
（三）新開發案排放量須符合空氣污染物容許增量限值之規定。
七、排放量增量抵換時，應於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中說明抵換污染源之位置、排放量及排放參數，並依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公告事項二規定之模式類型及下列規定進行模擬：
（一）開發案污染源與抵換污染源屬同一公私場所時，應依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公告事項八第一項規定進行模擬。
（二）開發案污染源與抵換污染源非屬同一公私場所時：
1.使用高斯模式模擬者，應先模擬抵換前（待抵換污染源排放量）之濃度分布，再模擬抵換後（開發案排放量＋待抵換污染源之抵換後排放量）之濃度分布，並以後者減去前者，得到抵換後的濃度變化量之分布。
2.使用網格模式或軌跡模式模擬者，應先確認背景污染源中待抵換污染源之排放量，並模擬開發前（確認後基準排放量）之背景濃度分布，再模擬開發後（確認後基準排放量＋開發案排放量－抵換排放量）之濃度分布，並以後者減去前者，得到抵換後的濃度變化量之分布。
八、開發單位申請開發案之新增排放量符合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公告事項六規定者，其臭氧或衍生性懸浮微粒之模擬期程及模擬數量應符合下表之規定：
	排放量(註一)
	二級防制區
	三級防制區

	
	模擬期程
	模擬數量
	模擬期程
	模擬數量

	1000公噸/年以上
	案例(註二)
	2
	月份(註三)
	2

	2000公噸/年以上
	月份(註三)
	2
	季節(註四)
	2

	3000公噸/年以上
	季節(註四)
	2
	全年(註五)
	1


註一：模擬臭氧時，排放量為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合計；模擬衍生性懸浮微粒時，排放量為硫氧化物與氮氧化物之合計。
註二：應選擇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所公告之案例。
註三：應選擇空氣品質不良之月份，原則上臭氧為五月及十月，懸浮微粒為十一月及十二月。模擬年份由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公告。
註四：應選擇空氣品質不良之季節，原則上臭氧為春季（三月至五月）及秋季（九月至十一月）；懸浮微粒為秋季（九月至十一月）及冬季（十二月至隔年二月）。模擬年份由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公告。
註五：模擬年份由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公告。
九、模擬臭氧濃度者，應計算模擬範圍各防制區每日十一時至十八時之臭氧濃度變化量；模擬衍生性懸浮微粒者，應計算模擬範圍內各防制區每日之懸浮微粒變化量（原生性及衍生性之合計）。

附錄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減量計算基準

一、排放量計算認定依據依序為：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資料、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檢測排放量申報資料、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資料、排放係數認定。申請空氣污染物減量認定之依據，計算前後應採用相同認定原則。
二、提供抵換之減量差額計算基準，原則如下：
（一）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定期申報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以其前三年平均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
（二）依計算申繳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前三年平均值計算。
（三）最近一年檢測排放濃度平均值及前三年平均活動強度平均值計算。
（四）依污染源排放係數及最近一至三年內之活動強度計算。
（五）其他經本署認可之計算方法。
三、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減量計算方式：
RE= E1－ E2
· RE=空氣污染物減量
· E1=減量前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 E2=減量後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附錄二、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減量計算基準
壹、老舊高污染車輛汰舊換新（收購舊車）排放量抵減
一、適用對象
（一）登記於同一空品區之車輛。
（二）尚可使用之車輛（相關零件功能為正常，符合所有測試規定者）且近一年有行駛紀錄者（車里程記錄）。
二、減量計算原則（單一車輛）
MSREC(克/年)＝(EFR－EFn)(克/公里)×YVKT(公里/年)
· MSREC：單一車輛年減量（克/年）
· EFR（克/公里）：汰舊車輛平均排放係數：以實際執行年份為基準，依汰舊車輛的車齡選用相對之排放係數，此排放係數為該車齡下車輛再使用3年之年平均排放係數，參考本署訂定數值。
· EFn（克/公里）：取代車輛平均排放係數：以實際執行年份為基準，依取代車輛選用對應年份之排放係數再使用3年之年平均排放係數，參考本署訂定數值。
· YVKT（公里/年）：平均年行駛里程，參考本署訂定數值。
· MREC（克/年）
三、年減量總計（所有車輛）

MREC（克/年）＝(（MSREC）i，i為汰舊車輛數
四、減量額度有效期限：三年
貳、使用替代清潔燃料車輛之排放量抵減
一、適用對象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審驗符合排放標準屬替代清潔燃料之車輛，包括：液化石油氣車輛、天然氣車輛、油電混合車輛及燃料電池車輛等。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

二、減量計算原則（單一車輛）
MSREC(克/年)＝(EFb－EFc)(克/公里)×YVKT(公里/年)
· EFb（克/公里）：以既有車輛排氣標準為依據，計畫開始實際執行年份為基準年，此為基準年排放標準下傳統汽柴油車輛在平均使用年限下的年平均排放係數，參考本署訂定數值。
· EFc（克/公里）：基準年該車型年替代清潔燃料車輛在平均使用年限下的年平均排放係數。參考本署訂定數值、檢附審驗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
· YVKT（公里/年）：平均年行駛里程，參考本署訂定數值。
三、年減量總計（所有車輛）

MREC（克/年）＝(（MSREC）i，i為替代清潔燃料車輛數
四、減量額度有效期限：隨車輛平均使用年限而定，參考本署訂定數值。
五、減量額度監測佐證資料：計畫申請初期時需檢附替代清潔燃料車輛審驗資料或其他證明文件。
參、減少車輛怠速（惰轉）計畫之排放量抵減
一、適用對象：
減少車輛惰轉操作相關措施，如：觀光景點停車場等替代車輛怠速（惰轉）能源供應設施之建置。
二、減量計算原則
MSREC（克/年）＝IR（克/分）× HRS（分/年）
· IR（克/分）：計畫開始實際執行年份為基準年，此為基準年之車輛惰轉排放係數，參考本署訂定數值。
· HRS（分/年）：為實施範圍內所有車輛可減少惰轉時間，主要依據現況車輛平均惰轉時數合理估計而得。由申請排放量抵減開發單位自行調查預估。
三、減量額度有效期限：措施持續執行期間均有效。
四、減量額度監測佐證資料：計畫申請時須檢附計畫範圍車輛惰轉操作現況調查報告及相關假設數據。
附錄三、逸散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減量計算基準
壹、街道揚塵洗掃排放量抵減
一、適用原則
（一）認養道路，以街道揚塵洗掃，減少車行揚塵污染。
（二）以洗掃街道方式抵換開發案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時，開發單位應提出其排放管道排放粒狀污染物之粒徑分布佐證資料供審查之。若未提出佐證資料，原則上因堆置場輸送或裸露地揚塵需抵換時，使用TSP排放因子或減量係數計算；經低效能集塵器及設備，使用PM10之排放因子或減量係數計算；經文氏清洗器、靜電集塵器、袋式集塵器或其他高效能集塵器處理過之煙道排放粒狀污染物者，使用須以洗掃擬抵換量之街道PM2.5之排放因子或減量係數計算。
（三）採用洗掃街車進行揚塵洗掃減量，計算減量效果時應再扣除洗掃街車行進時之粒狀污染物排放量。
二、減量計算原則
（一）方案一：街道揚塵洗掃減量＝Σ（EF前－EF後）×VKT

· 街道揚塵洗掃減量：機車、小客貨車及大客貨車三種車型減量總計；單位為公克/認養期間。
· EF：車行揚塵排放係數，單位為公克/公里（參考USEPA AP-42）。
洗掃街前之EF前=K（sL前/2）0.65（W/3）1.5 （1-（P/N）） 

洗掃街後之EF後=K（sL後/2）0.65（W/3）1.5 （1-（P/N））
K：排放因子常數（TSP：24；PM10：4.6；PM2.5：1.1）
sL：認養道路路面坋土(粒徑≦75 μm)負荷量，單位公克/平方公尺，依本署「洗掃街作業執行品質抽查作業手冊」測定。
W：平均車重（公噸）含載重，假設機車：0.14公噸、小客貨車1.5公噸、大貨客車5公噸。
P：認養期間，道路所在直轄市、縣市該年降雨時數（以降雨量>0.254 mm認定）。
· N：認養期間總時數。
· VKT：認養期間各型車輛通行里程數，單位為公里/認養期間。
（二）方案二：依實際洗掃街道長度計算減量
街道揚塵洗掃減量＝洗掃街長度×街道揚塵洗掃減量係數
· 街道揚塵洗掃減量：單位為公斤。
· 洗掃街長度：單位為公里。
· 街道揚塵洗掃減量係數：單位為公斤/公里，係數見下表。
街道揚塵洗掃減量係數
	污染物
	TSP
	PM10
	PM2.5

	減量係數（公斤/公里）
	13.8
	2.6
	0.607


三、減量額度有效期限：洗掃街執行期間均有效。
四、減量額度監測佐證資料：街道揚塵洗掃機具功能、作業方式及紀錄應依本署「道路洗掃認養工作參考手冊」及「街道揚塵洗掃作業執行手冊」執行。
貳、稻草集中妥善燃燒排放量抵減
一、適用對象
（一）集中稻草載運至焚化爐妥善焚化處理，減少稻草露天燃燒污染。
（二）抵減的排放量為減少稻草露天燃燒之減量。
二、減量計算原則
稻草集中妥善燃燒減量＝稻草集中妥善燃燒量×稻草露天燃燒排放係數×焚化爐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理效率
· 稻草集中妥善燃燒減量：單位為公斤。
· 稻草集中妥善燃燒量：單位為公噸。
· 稻草露天燃燒排放係數：單位為公斤/公噸，係數詳見下表。
· 焚化爐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理效率：單位為％。
稻草露天燃燒排放係數
	污染物
	TSP
	PM10
	SOx
	NOx
	CO
	THC
	NMHC

	排放係數
公斤/公噸
	7.1
	3.15
	0.055
	2.6
	64.3
	5.3
	2.35


資料來源:Open Burn Emission Factor ，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AUGUST 2000.

三、減量額度有效期限：每年依實際處理量結算一次。
四、減量額度監測佐證資料：應檢附稻草所進焚化爐進場紀錄。
備註：
1.稻草載運過程，運具產生之污染物不列入計算。
2.各污染物之稻草露天燃燒排放係數及焚化爐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理效率不同應分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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